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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董事會組成變動的
補充公告

茲提述海昌海洋公園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6年1月21日之公佈（「公
佈」），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委任劉江濤先生（「劉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除
本文另有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提供補充資料，以說明董事會及本公司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對
劉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董事的評估情況。

董事會及本公司提名委員會評估

根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海南監管局（「海南監管局」）發佈的《行政處罰決定
書》（[2024]3號）（「決定書」），劉先生作為凱撒同盛發展股份有限公司（「凱撒同
盛」）時任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被認定參與、知悉涉案期間相關非經營性資
金使用，未充分履行職責（「該事件」）。

提名委員會在推薦劉先生擔任執行董事時，已考慮以下因素：

1. 該事件的性質和嚴重程度並不表明缺乏誠信或不適格。儘管海南監管局認定
凱撒同盛未及時披露關聯方非經營性資金使用，以及對相關報告存在重大遺
漏的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證券法》」），但並不表明劉先
生對股東存在不誠實或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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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處以罰款的相關法律，直接負責該事項的人員可能面臨人民幣50萬元至
人民幣500萬元的罰款。對劉先生處以人民幣115萬元的罰款，處於罰款區間
的較低端，反映出海南監管局在綜合考慮該事件的發生時間（2020年－2022
年）、被使用資金已歸還、當事人積極配合調查詢問等因素後對該事件性質
及情節程度的綜合評估。劉先生在海南監管局對該事件的調查過程中積極配
合，主動提供必要文件及信息，其亦承認自身在該事件中的不足，認真反思
汲取教訓，主動承擔相關責任，最終取得了較輕的處罰結果，並已按時繳納
相應罰款。此舉進一步彰顯了其誠信操守。

此外，劉先生面臨的指控屬行政性質而非刑事性質。根據中國法律，劉先生
未被提起刑事指控，也未公開認定劉先生不適合擔任上市公司董事或高級管
理人員，表明其不存在誠信問題，這支持其擔任本公司董事的資格。

2. 不存在侵佔資金的意圖。據劉先生確認及據董事所知，該事件在劉先生獲委
任之前已存在且劉先生本身從未批准於有關期間額外使用相關非經營性資
金。截至2023年12月，該事件所涉相關資金使用情況已整改並全部歸還，不
存在侵佔資金的意圖。

3. 符合相關技能、經驗和能力。只要有關人士能滿足整體適任標準，聯交所不
會因該人過往行政制裁而自動取消資格。因此，提名委員會亦參考了其他因
素，例如劉先生的過往經驗與專業技能。劉先生在中國市場超過20年的企業
投資發展及運營管理方面的豐富經驗，以及在文旅行業的過往經驗，有助於
其在本公司履行相關治理職責。

4. 理解其職責及上市公司董事應具備的技能、謹慎和勤勉程度。該事件使劉先
生更深刻認識到妥善管理資金使用及及時披露有關信息的重要性。為準備出
任本公司董事，劉先生已審閱及理解由法律顧問編製及提供的培訓資料，內
容涵蓋多項主題，包括根據上市規則第3.08，3.09及3.09D條作為上市發行人
董事須承擔的職責、責任及義務、內幕消息以及進行關連交易的相關規定。
他還將履行上市規則規定的年度培訓要求，以更新知識，及時了解與董事職
責和上市規則相關的最新發展，確保合規。同時劉先生已向本公司承諾，將
投入足夠的時間、技能、關心和關注於本集團事務。

經考慮上述情況後，提名委員會認為，且董事會同意，劉先生(i)適合擔任執行董
事；(ii)符合所需技能、謹慎及勤勉程度；(iii)具備誠信品格；及(iv)能夠為本公司
利益誠實及真誠行事；其任命符合本公司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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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補充資料並不影響公佈所載的其他資料，除上文披露者外，公佈所披露的所
有其他資料均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海昌海洋公園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主席
劉江濤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2026年3月6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i)二名執行董事，即劉江濤先生（主席）及歐陽明先
生；(ii)四名非執行董事，即曲程先生、賴志林先生、李漢強先生及賀其根先生；
及(iii)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朱玉辰先生、王軍先生及沈涵女士。


